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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協定，政府應儘速修正相關法律、法規，俾便符合 TPP 的要求。其次，行政、立法部

門應加強溝通，降低修法過程的不確定性。此外，政府部門應加強與產業界、勞工界溝通

，輔導弱勢產業、勞工儘速升級或轉型，做好損害救濟相關工作。加入 TPP 是一場艱辛的

戰役，過程必然有取有給、有攻有守，相關產業沒有包贏的，所著眼的是國家政經安全整

體利益。其中，對內不但需要行政、立法部門協調合作，尤應做好向公眾及產業溝通說明

的工作。 

四、在對外方面，儘管大陸在 TPP 尚無一席之地，美方官員也曾言明台灣加入 TPP 不會考慮大

陸因素，但在現階段的兩岸氛圍下，難保大陸部會透過其他成員國阻撓。爰此，我國在此

過程，唯具體展現開放、改革和國際化的決心及行動，方足以爭取美國及國際的支持。加

入 TPP 不是請客吃飯，本席期待，在 TPP 進入新階段之際，政府應把握時間，必須要有充

分且務實的準備，以儘早實現加入 TPP 的目標。 

（三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日本沖繩縣的副縣長及漁民於日前向

內閣反映，希望日本政府能修改「台日漁業協議」，將部分

協議適用的海域及漁場摒除在協議之外。建請政府重度關切

此事，不只要維護我國漁民權益，更要捍衛我國主權，展現

我國堅定維護釣魚台主權與漁權的決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釣魚台海域上百年來，為台灣傳統作業漁場，但因日方紛擾不斷，為抗議日本將釣魚台國

有化，並迫使日方正視問題，我國與日方歷經 16 次談判破裂，為台日雙方共存共榮，終於

在 2013 年與日本簽署「台日漁業協議」，此協議為我國漁民在東北角海增加了約 1,400 平

方浬的捕魚範圍，終於不須再受日本公務船不合理的肆意抓捕與鉅額罰款。 

二、據沖繩當地報紙《沖繩縣琉球新報》報導，日本沖繩縣的副縣長及漁民日前向內閣提交陳

情書，要求修改台日漁業協議，將北緯 25 度 32 分、東經 125 度 30 分至北緯 26 度 20 分、

東經 125 度 30 分以東特別海域，以及我方俗稱的兩個「倒三角」海域，摒除在「台日協議

適用海域」，並限制台灣漁民在部分黃金海域，須維持「四海浬一艘船」的間距作業。 

三、前總統李登輝近日出版新書《餘生：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》，在書中明確表示：

「釣魚台列嶼不歸屬台灣，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」。在「台日漁業協議委員會議」將近，

前總統李先生出版此書中文本，不但造成我國漁民對政府維護漁權決心產生質疑？也對我

政府在國際上一再堅持釣魚台主權產生程度影響，本席要求政府嚴正立場，並應強烈譴責

，中華民國政府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為不爭事實，任何否認我國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的說

法，都是喪權辱國的言行，政府單位應採斷然應有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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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雖然此次事件只是沖繩漁民的主張，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正式態度，但是本席仍要籲請外交

部等相關部會密切注意此一事態的發展，並期盼漁業署在即將招開的第五次「台日漁業協

議委員會議」，堅持我方立場與權益；同時應責令海巡署在東北海域執法時除秉持不卑不

亢的原則外，於必要時：更應以堅決果敢態度維護我國漁民權益，以保障我主權與維護廣

大漁民權益。 

（三十三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高雄美濃 2 月 6 日發生芮氏規模 6.4 地

震，造成台南永康區維冠金龍大樓等多處建築物倒塌。為了

強化建築物設計及施工管理效能，建請內政部修正建築相關

法規，藉由第三公正單位協助辦理審查及現場查驗機制，以

確保建築物設計及施工品質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2016 年高雄美濃地震，該地震也稱為 0206 震災，震央位於高雄市美濃區、即屏東縣政府北

偏東方 27.4 公里處，深度 16.7 公里，芮氏規模 6.4，與同樣發生於臺灣南部的 1964 年臺南

白河地震和 2010 年高雄甲仙地震的規模類似。 

二、本次震災震央周邊的災害並不大，災情最嚴重的地區為鄰近的臺南市，除在歸仁區有 2 人

死亡，其餘 115 人均於永康區的維冠金龍大樓中，是受災最為嚴重的地方。本次臺南災情

嚴重除了土壤液化緣故外，更有豆腐渣工程疑慮，此次事件為台灣戰後繼 1999 年 921 集集

大地震以來傷亡最嚴重的地震，更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多人因單一建築物倒塌而罹難，如此

建築品質實在有檢討之必要。 

三、依現行建築法第 34 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

說明書，應就規定項目為之，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技師依法簽證負責；另第

56 條規定，建築工程中必須勘驗部分等規定，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，並應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於核定建築計畫時，指定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，方得繼續施

工。 

四、現行建築法規礙於各地方政府幅員、人力財力差異，致使執行管理標準不一，造成建築品

質監督素質良莠不齊，本席建請內政部參考日本在阪神地震後所訂「中間檢查制度」，修

正我國建築法規，強制規定新建築施工時須請第三方公正單位到場勘驗，確保設計、施工

安全無虞，日後才可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以此藉由第三方力量避免豆腐渣工程之情事。 

五、針對這次 0206 地震造成的慘痛災情，內政部除應檢討前述建築法的修正外，亦將檢討是否

提高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，以及對於震災災民的救助措施，包括：地震後建築物安全評估

、租屋補貼、重建（購）或修繕貸款、震損建物貸款餘額承受、重建或重購賑助、震損建

物更新規劃及補強工程之補助及老舊建物健檢補助等項目，期能協助災民早日重建家園，

並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。 


